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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17-54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众

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康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17,000万元，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南山支行”）申请贷款人

民币 10,000万元，期限均为一年,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以上担保在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年度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批准的担保发生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

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众安康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1月 9日，注册资本为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正刚。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

村富莲大厦 3栋二层。主要经营范围：医院后勤管理服务、医疗工程建设。  

众安康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医院后勤管理及医疗工程建设，该公司的经营状

况、财务状态良好，其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16年 12 月 31日   156,687.14    103,724.53    51,925.53  

2017 年 3 月 31 日   166,597.28    108,577.35    57,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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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6 年 1—12 月   100,568.61     13,137.47    10,561.17  

2017 年 1-3 月    32,883.21      6,066.36     5,101.77  

 

三、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担保方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担保金额：17,000 万元 

 

2、华夏银行南山支行 

担保方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担保金额：10,000 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担保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众安康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

目前众安康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对其提供

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 138000 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

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